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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南方电网数字电网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数智化咨询分公司

[bookmark: _GoBack]南方电网数字电网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数智化咨询分公司车辆租赁服务项目零星采购技术要求

一、项目内容
根据公司业务需要开展南方电网数字电网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数智化咨询分公司车辆租赁服务项目零星采购工作。
二、项目要求
（一）租赁时间：自合同签订之日起-2026年12月31日。
（二）采购车辆租赁服务：
1.车辆需求：车型按招标人要求提供，其中大巴、中巴和小巴车型的座位数可上下浮动5个座位。具体车型（含燃油车和电动车）应符合招标人要求，按月结算。
2.车辆应装配车辆使用地牌照（例如广州的需求为粤A牌照，北京的本地牌照），车辆购买年限不超过3年，行驶里程为3万公里以内，配有ETC装置。
3.日租按8小时/天计算，如早上9：00——下午17:00；中午12:00——晚上20:00为8小时；不足4小时按半天算，超过4小时按全天算。
4.超过8小时100公里部分，按50元/小时、超出百公里每公里单价计算。
三、投标人专用资格要求
1.具有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核发有效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2.具备由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核发有效的客车租赁经营备案证明。
四、其他要求
1.提供车辆车容整洁，状况良好，行驶证、养路费证、购置税证及相关证件齐全有效，符合国家交通管理部门规定的车辆安全标准，并保持车辆各项机件性能良好，保证车辆来源的合法性和手续的完善性。
2.提供的车辆保险必须是汽车租赁性质险种，险种必须包含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险、第三者责任险及车上人员责任险，其中第三者责任险保额必须在100万元及以上，车上人员责任险保额必须在10万元及以上/座位。
3.驾驶员应当遵守道路交通法规及服务单位的交通安全管理规定。当驾驶员需要请假时，应另外安排一位同等级或以上、经验相当的的驾驶员顶班。
4.提供需求地所在地级市区内车辆故障、事故的24小时救援服务。
[bookmark: _Toc22505]五、安全保密要求
1.除非有采购人的书面许可，或该信息已被采购人认为不再是商业秘密，或已在社会上公开，成交人不得将采购人经营信息及商业秘密（包括生产管理的方式方法与资料、产品技术资料、客户名单、销售渠道企业战略及其他被认为是商业秘密的信息）对外透露。
2.无论何种原因导致合同解除或终止，本项目约定下的保密条款、保密内容及相关的违约责任的约定仍然生效。保密期限为签订合同之后至永久，保密范围为项目所涉及的任何资料。
六、项目结算方式及标准
本项目收到成交人提供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后30个工作日内支付费用。
